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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元
六 

創
氣
蓋
山
河
全
十
四
册
高
峰
四
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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愛
的
牢
獄 
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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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
制
和
聲
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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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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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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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
新
粤
曲
歌
王
特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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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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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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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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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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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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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
餐
紙
，
餐
單
，
洗
熨
店
單
據
，
發
售
各
色
籍

，
葺

一圖
章
，
工
作
精
良
，
依
期
交
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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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
錢
克
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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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
賜
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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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歡
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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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街
東
新
星
减
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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凍
膝
房

7

全
七
庫
。
近
巴
士
。
建
築
家
宜
銀
過
轉
。
特
價 
一 

澤 
君
萬
四
千
几
百
元
急
貫
。
看
過
比
較
方
知
抵
買(
許
杏
次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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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
今
特
價
經
漁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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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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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
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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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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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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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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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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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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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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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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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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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察
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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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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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
剃
光
理
洸
靄
著
皮
不
斷
君
編
条
老
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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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
产
旷
一
工
上
:
.
:
:
李
燕
平
：
衛
翠
珠
唱
豊
只
一 

■

喜
恩
情
注
徐
柳
驴
張
玉
京
左
唱
：

・；京
胃
壹
月
 

双
時
磔
，
耳
韻
五
喪
迹"
李
少
芳 
何
麗
芳
主
唱
：

；
鳖
只
.

，:

唱
二
；

： 

白
芙
蓉
，
古
腔
粤
曲
，
李
祖
銳
主
唱 

豊
只 

一 
易   

容
目
備 
毎
貝
轄
後
四
元
七
石
五
仙

1
嘗
載
員
交
代
典
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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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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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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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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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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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

館

。
於
年
五
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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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
午
一
兩
。
在
一
餅
總
會
館
   

<5.
堂

。
舉
行
新
副

rel
或

，

管
交
代
典
敏
.：新
舊
職
員
。
均
躡H
參
加 

。
交
代
秩
序
。一
由
李
樂
天
主
持
。
一
。
全
體 

肅
立
。
二
。
向
國
旗
行
三
鞠
躬
禮
。
三
。
新 

舊
職
員
中
向
行
二
鞠
躬
禮
。
四
。
請
新
任
餘 

委
林
西
屛
。
馬
一
榮
騰
。
王
華
進
(
因
事
未
到 

)
位
就
。
五
。一
請
常
務
厭
察
馬
善
允
就
位
。 

六
0
交
代
。(
一
由
馬
常
歓
將
印
信
授
與
林
常 

委
)
。
秘
書
主
住(
茜
任
)
陳
濟
民
將
所
有 

文
件
交
與
秘
罷
主
任(
新
住
)
黄
孔
阜
。
財 

務
主
住
(
蟬
聯
)
李
道
全
將
收
支
賬
簿
一
一 

點
收
完
畢
。
即
由
林
常
委
，
陳
秘
書
。
李
財 

政
分
別
報
吿
-
一
年
來
之
工
作
。
匕
。
請
林
。 

馬
常
委
分
別
谖
揮
新
猷
。
八
。
演
說
。
由
吳 

委
員
一
平
。
瓦
委
員
若
漁
先
後
發
表
億
論
。 

旋
在
热
烈
掌
聲
中
。
結
束
此
一
節
單
降
重
之 

典
禮
。
殿
以
茶
會
。

在
茶
會
申C

先
後
發
表
寶
貴
意
見
者) 

計
育
簡
而
明
。一
周
永
年
。
黃
伯
猷
。
伍
善
予 

。
許
秉
信
。•
棟
材
。
譚
志
天
。
何
壽
偉
。 

価
明
樂
。
荚*
廣
。
薛
士
杰
。
鄭
光
益
。林 

樹
榮9
李
王
锵
等
。
直
至
二
時
卅
分
。
始
圓 

滿
結
束
。

點
继

計
算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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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
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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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日
。
不一

期
最
合
遠
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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餚
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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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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隔
細,
半
步
落
之
新.
三
建
一 

住
屋
一 
間
臨
房
土
庫.俱
全
亠 

間
加
毡
厨
房
現
代
裝
配
火
一 

1  
應
俱
全
方
位
向
南
自
焦. 

樂
誠
住
屋
不
可
多
得
之
一 

•
△

興
旺
旅
館
 

喜
士
定
衷
析
六
百
號
毋
格 

舘
生
意
房
間
四
十
適
時
興
一 

任
客
多
賃
長
房
全
年
收
入
一 

置
萬
式
千
元
费
用
五
千
餘 

取
價
曹
萬
五
千 

TT
可
充
銀 

欲
營
動
業
幸
勿
失
之
文
臂

"

不

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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吁
灣
眉
，
伶
柄
电
，
揑
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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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

丙
】
覺

，
僱
貝
簽
訂
低
眼
於
工
作 

黠
敬
協
約
。
幷
會
局
證
實
。
依
照
工
而
點 

敬
法
例
。
如..，
協
約
期
間
门
超
m
中
均
毎
星 

期
四
十
點
)
同9

任
何
一
日
不
超
過
八
黠
鐘 

者
。
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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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
定
價
格
。
超
過
時
間
加/
計
算 

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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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五
】
每
日
保
而
：
一(
甲
)
僱
員 

應
僱
也
之
命
而
返
工
。
學
生
於
丁
課
日
期
。 

應
命
返
丄
川
屬
例
外
，
就
僱
貝
百
部
丄
什
時 

間
。
照
規
定
工
資
價
格c

最
低
一
武
照
住
何
一 

日
，㊀
,

規=
兩
點
鐘
價
格
二
戸
或
僱
飼
不 

足
肱
具
件
務
。、或
未
能
依
照
工
人
補
恤
加
之 

預
防
惹
外
規
爪
者
即
屬
例
外
蛇
。
一 

㊁
如
僱
民
間
始
工
作"
出
規
定
四
點
鐘 

青
格
。
如4
工
作
忽
因
大
時
札
便
而
中
止
。 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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厂
董
千
里
著 
定
價
二
元

事
起
二
六
七
年
，
止
二
三
七
年
 
釜
。 

木
寝
六
十
年
时
的
興
衰
成
敗
，
鬱
赫
功
業 

，
在
侑
莓
遒
助
虬
快
的
筆
觸F
，
使
讀*
們 

置
身
於
這
個
橫■

飘
亜
兩
大
陵
的
歷
史
舞
台 

一
之
中
，
奥
到
都
配
悍
雉
奇
的
氣
息
。
至
如
故 

車
結
構
的
完
整
小
塲
面
財
靈
動>
人
物
的
俊 

一̂
-
^

爽
，
在
目
下
的
瓦
史
小
説
中,
是
豐

-86
有
高 

一̂
■
-

度
成
熊
的
健
中-
全
書
六
百
頁
豈
巨
册
，或
 

一̂

5
一
分
裝
：
册
，
任
叫
海
擇
。

軟
一

- 

百
代
實
樂
公
司
超 

4
7
>
c
t
K
 v
l
f
c
7
t
t
s
?
e
-
r
?
«
z

♦£

作 者

*

或
其
他
、%

。
傭
主
元
全
無
法

•*tnsm
W

正
月
十
三
日 
• 

^
T
M
^
^
r
o
,
 
在
達
窶
戲
院

一
時
起
開
映 

2396   
^,4-h  A

ve,  Vancouver  9,  B
,  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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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  6,9947  

全
部k

鑼
鼓
歌
唱
古
裂
舞

—

賣
座
紀
錄
片

C

屬
例
外
。(
乙
)
肄
業
學
生
。
肆
業
學
生
於

上
課d
期
。
後
主
才
命
返
a
n
最 

住
何
一 
日
規
定
價
傍
之
兩
點
维
。
一- 

^̂̂
 ̂ ̂ ̂ ̂ ̂* ̂ ̂ ̂ ̂ ̂ ̂8 ̂ln w ̂ ̂ ̂ ̂ ̂ ̂ ̂ ̂ ̂ ̂ ̂ ̂ ̂ ̂̂ 

黃
江
夏
堂
新
濃

績
)

容
袈
氏
肇
故
   

<
即
係
一
江
： 

缓3
 天
潰 
春
水
向
東
流
。

==

a

Zib.
瓶一6羅

僉
郎 
半
日
安 

鼠
芳
礎
鳳
凰
女
，馬
笑
英
主
演 

丈
夫
奮
貴
妻
但
摄
 
O1:兒
子
榮
華
媽
媽
乞
食 

.
芳
艷
芬
爲
影
劇
胴
棲
久
享
露
譽
之
芳
腔■
.
"

秘
詩
省
製
成
品
藝
業 

男
女   

•<-- 
低
量
工
資
法
令 

(

一
九
六
三
年)
第
二
十
五
號
法
令
。(
代 

替
五
九
年9

一 弍
匸
號
法
令)
附
註
；(. 

庇
法
令
各
偏
主
方
面
於
去
年
十
弍
月
間C 

均
應
有
收
到
公
佈
。
因
經
多
數
關
者
詢
問 

。
特
將
全
天
護
意
以
便
勞
資
參
孜
該
法
令 

)
。
依
照
题
定
關
於
男
性
最
低
量
工
資
法 

例
。
與
女%
最
低
量
工
資
法
例
。
藝
業
關 

係
局
由
此
命
令
如
後
。

㊀
說
明
：
法
分
意
旨
。
所
謂
「
製
成
品
藝
業 

」
即
是
凡
屬
經
營
或
附
屬
的
。
與
製
造
有

***~.-**-*.^.*.,.

•
劉
振
明
一
朱
錫
弱
一

窶
訊
。
本
信
黃A
夏 @
堂
。
日
睢
舉
行 

選
鑾
民
國
五
十
二
年
度
職
貝 
亠
于
七
日
。
后 

八4
複
遇e

存
果
磨
笛
正
蛊
潮
衍
。
副
生 

元
。
蔭
餘
乌
連
住
文
書
亠
土
任
探
屛
。
副
子
文 

方
寄
争
書
.
蚕

菱

俠

揄

器
 
霖

偿
 

石
連
子
理
財
重
住
愼
余2
副%
韶
9
會
賢
。
. 

慈
善
主
住
文
甫
。.
副
孔
阜
。.瞥

。
福
利
主 

任
世
穗
•
副
樹
鄭
。
則
連9

鼻
卑
王
住
祝
齡 

。
春
生
吴
成
。
核
散
定
住
至
仁
。
副
光
漢
一 

。
樹
柏
。
連
任
正
歓
督
恭
禧
亠
副
溪
魂6
連 

住
評
議
長
儉
傳
。
副
黃
根
。
赧
議
便
昭
立
。 

啓
蔚
。
友
三

6

少
波
。
錦
成
宀
源
杳a
並
定
， 

于
r
口
午
后
厶
時
。.舉
行
交m
典
禮
云
。 

禺
山
總
公
所
聯
歡
大
會 

祝
典
雅
觴.
懦
堂
喜
樂 

、
董
毅
賢
司
成
。
一 
切
如
既
。
由
周
喚
棟 

主
席
致
歡
送
詞
。S

楊
培
知
"
周
賜
齡
。 

徐
耀
壇

C

先
後
臨
別
贈
言
。
你
依
惜
別
。
情一 

見
乎
辭
。
謂
畢
。
茶
會
。
共
苦
桑
麻
。
至
十 

5

^

^

新T
僑
酒
家
。9
行
餞
筵
。
梓 

衆
滿
堂
。$

深
夜
一
時
散
令
。
在H
間
正 

年
曹
仲
雅
。
江
賛
祐
、
楊
培
堂
曹
雷
等
 

。
代
表
糠
所
前
赴
新
聖
約
瑟k

院
。
及
養
老 

院
慰
〔
病
僑
。
毎
院
〔
曹
廿
方
"
儀
送
贈
一 

病
偽
筋
儀 
一 
元
。
半 
果
香
烟
歹
。
衆
皆
歡
樂

・

麥
隴
桑
餅
餌
香
一

組
船
，雷
兆
能

…
朱
鋼
銘   

:',:.黃
庚
有 

:
遇
球
達 *

源*
/
;
 

19 査
載
爆
于
就
鑫
黄
溜
深   

&.■.譚

二
, 

:

雷
新
源 
李
超
凡
「 

核
數 
馬
榮
週 
馬
榮
富
、 

催
收
罵
恒
倫
 
一
李
奕
偉 

評
躍 
全
體
犧
員
.

趁
時
樂
一 

咨
年
未
幾
時

婚
後
欠
別
紅
戳
解
上
此
片
金
新
本
是
仆
朽
戲 

賣
僑
府
得
享
耳
噂
眼   

@'
想
睇
戲
快
來 ̂

一 

七
彩
〈朝

爲

蓄

岸H

羅
艶
卿
主
演

■•:
，••.

"
鳳
城
盡
 
沙
河
粉
麵 

•包
羅
萬
有
節
口
琳
瑯 

雲
埠
秘
詩
豪
髓
蜂
仝
*
正 

円戶R
O
YAL  BAKER

Y-61  

PEN
D
ER

一ST;  

VA
N
C
O
U
VER、， B

・C

電
話

M
U
1.3953

1

新

時

代

公

司

，
 

，

新

張

大

减

價

 

.
本
公
寸
專
售
兒
重
玩
具
，
各
種
像
做
及
家
庭 

電
器
用
具
，
害
櫃
，
饒
濕
洗
衣
機
，
食
飯
枱 

.椅
"
批
眞
機
，
錄
音
機
，
唱
機
，
收
音
機
， 

錄
左
微 
唱
帶
，
唱
片
等
，
外
埠
顧
客
，
特 

别
歉
江
，
可
採
用C。O

D。

寄
付
。- 

二
目
嘩
函
索
即
奉

M
odern  Shop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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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
五
十
二
年 

卡
城
達
權
社
職
員
表
一 

社
長 
•
余
鴻
惠 

X
 和
清
，「

*̂****̂
*̂
^̂
^̂
^̂
*̂
**ŵ
ŵ
^̂
^̂
 

中痴民 
幽 衣十三9

關
者
。
如
調
製
「
食
物
」
、
改
變
工
作

。

修
理
工
作
。
赞
飾
工
作
。
印
刷
。
漁
業
。 

各
項
包
裝
業
。
配
合
零
件
。
裝
設
工
作
。 

將
各
等
物
品
或
日
用
品
。
改
装
使
用
或
發 

售
。
「
一 
個
月
工
作
」
即
是
二
十
二
次
工 

作
班
期
。

㊁
m
法
令
之
施
用
：
凡
屬
製
成
品
藝
業
中
。 

所
有
僱
主
與
所
有
僱
員
均
須
注
意
。
除
非 

，
(
甲)
僱
員
包
括
在
科
局
另
一
法
令
。
特
別 

指
明
規
定
其
工
作
。
與(
乙)
僱
員
屬
於
第 

四
段
之1
作
点
數
法
令
範
圍
内
。

㊂
最
低
量
匸
資
：
凡
屬
製
成
品
藝
業
的
僱
員 

。
其
最
低
量
工
資
。
須
在
本
段㊀

二 6
 
四

」
卡
城
民
治
黨
職
員
表 
一
譽
侵
僧
曹|

， 

常
務
委
員 
張
椿
積 
黃
寳
深 

，二
一
監
督
.
張
林
潤 

黃
桂
棠
：

議
長
；
張
炳
進1

馬
若
夢
一
一

書
記 
馮
若
夢 

外
交
勞
迷
 

財
政
.
丘
煥
謙 

核
數 
馬
榮
週 

催
收 
.
馬
価
倫 

評
議
■
全
心
社
員

馬
榮
富
■ 

朱
國
良
• 

黄
開
雨
； 

馬
嘆
富 

余
和
進
'

執
行
委
员 
張
障
積 
黃
寶
深

馬
奕
棠 
張
炳
進 
余
一
鴻
惠 

丘
煥
謙 
鄧
柱
儒 
貧
開
福 

陳
健
民 
黄
樹
琼 
展
榮
週 

•
黎
家
振 
張
林
閏
， 

候
補
執
委 
朱
國
良
，
林
舉
溢 
林
一
遠
進 

朱
鶴
年 
黃
桂
棠 
鎖
存
安 

袁
兆
琪
•

■

一 

歓
察
委
員 
黃
桂
棠 
張
林
潤 
脇
炳
進 

陳
健
民
翼
伯
安
•
无
國
良 

張
又
暢 
.黃
國
棟
；
队
舉
溢 

候
補
歐
一
察 
黄
寶
深 
吳
維
海 
製
家
振

、
黄
錦
穩 
林
遠
進 

監
察
書
記
.
潘
禎
祥 

：：

二 

書
記 
馬
若
夢
、
鳥

思

聰

) 

外
交 
勞 
達 
朱
國
良 

財
政 
黃
囲
福 
丘
煥
謙 

文
敎 
黃
樹
琼 
關
子
韜 
司
徒
珊
芳 

".
潘
稿
祥 
陳
健
民 

慈
善 
戚
和
清 
李
廷
俊 
朱
國
良 

梁
彬
邦 
黄
錦
穩

> 
<

^̂

一0

華
區
柏
文
招
租 

位
於
菅
壹
八
號
緬
街C

有
兩
個
新
式
睡
房
。 

如
管
者
電
話 

AL  5,56

造 
洽
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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良
國
五
十
二
年 
- 

.
卡
城
民
治
黨
達
權
社 

、實
業
部
職
員
表.
「 

總
理 

張.椿
積 

余
鴻
惠 

獣
督 
張
林
潤 

黃
賢
琛
:
 

書
記
馬
汝
羡
:

馬
榮
富
•

*^，

/
n
c
c
f
>
M
^
»
.
/
y
^

◎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
㊄
等
細
則
內
規
定
之
。

(
細
則
一
)
除
非
屬
於
第
二
與
三
細
旗
外

駐
加
總
支
部
通
吿

。
一
。
又
社
領
代
赤
男
女
嘉
賓
。
醜
贈
者
儀C
該

二 

第
十
吉
居
報
字
第 
一
號 

爲
道
告
事
：
本
總
支
部
第
十
吉
屆
新
任
職
員 

。 
B:於
昨
五T
接
任
視
事C
譎
我
全
加
各
級 

黨
誕
及
洪
門
機
關
。
今
後
來
往
文
件
。
交
與 

新
任
王
委
王
華
進
。
秘 W
長
簡
建
平
二
君
接 

收
一
。至
蛆
通
吿
。 

」 

中
鼠
洪
町
民
治 M
 駐
加
各
級
旗
部
暨 

洪
驚
彎

.审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駐
加
總
支
部
執
行
委
員
會

則
定
每
融
鐘
壹
元
。

一

(
細
則
弍
)
在

第

一

個

月

僱

用

每

點

鐘

八

毛

一

F  

五
仙
。
在
第
弍
個
月
僱
用
每
點
鐘
九
毛
。
一 

唐
曼
胥
畫
家
明 

在
三
第
個
月
僱
用
每
點
鐘
九
毛
五
仙
。
此

一

|

總
所
同
仁
深 

ES
感
謝
云

「
續
完
)

外
交 
朱
國
良 

財
政 
黃
開
顧 

核
敏 
馬
榮
週 

庶
扮 
李
奕
偉

努
逹
 

丘
煥
誰 

馬
柒
富 

馬
金
宗

我
國
著
名
畫
家
人
文
藝/
苑
卜
香
港
潔 

庭
牛
活
旬
刊
夷
術
編
緝
唐
目
胥♦(
平
子
)
敎

後
則
依
照*
段
之
，細
則
一)
所
規
定
。

(
価

ly2
^
!
^
b X

。
類
屬
於
第
匕
段
之 
一
授
。
与
毎 
春
頭
前
來
美
洲
。
天
美
國
学
城
 

e
性
繼
量
工
資
法
令
。
或
第
六
段
之
冬
市
及
加
果
各
細
考
察
文
藝
敎
带
。
已
定
於
七 

性
扇
低
量
不
資
法
令
。
而
其
僱
用
經
書
,

2
 

髏

陣
0
 ̂

 薪
金
或
工i

格

够

+
 
日
上
午
九
時
可
到
達
。
言
期
升
華
境
器
 

2^^^^.

i
4
 
-

.
一

,

：

二

一

一

一

董
事
，
吳
維
海 
李
廷
俊
二
吳
在
就 

黃
國
藩 
梁
明
立
一.
会
 
球

日
由
名
城
辭
别
親
交
。
搭
快
軟
來
本
導
。
旅
.

-f

•

黃
測
如:
吳
松
長
;
曾
北
堯
「 

f
^
^
^
T
^
^
^
T
-
 "
^
^
^
^

華
民
國
五
十
二
年
元
月
吉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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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̂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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